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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私刻公章，伪造订货合同

女业务员私吞

货款55万元
本报记者 赵磊 本报通讯员 张洪媛

因对公司老板怀恨在心，42岁的女业务员杨某心生报复，打起
了公司货款的主意。私刻公章，伪造订货合同，先后九次，杨某卷走
公司55万余元货款，之后行踪不明。7月16日，记者从昌邑警方获
悉，携款潜逃的杨某已经被抓获归案。

宋先生是昌邑市某酒业的代
理商，两年来，他与该酒业昌邑
区销售商的女业务员杨某一直有
业务上的来往，期间合作非常顺
利。2月1日，宋某与杨某签订了
合同，交付了预付款15万元。然
而，签订好合同并将订货款打到
其银行账户后，杨某一直以各种
理由推脱，延迟发货。后来，杨
某更是干脆一直关机，宋先生无
法与其取得联系。

货物逾期未发，而杨某下落
不明。本来对杨某充满信任，没
想到她竟然玩了这么一个把戏。3

月4日上午9时许，宋先生向昌邑
警方报案。

“赶紧联系该酒业山东大区
销售商，一定要找到杨某！”昌

邑经侦民警联合辖区派出所民警
立即奔赴该酒业昌邑区销售商
处，找到销售商总经理刘某，向
刘某简要叙述了一下案情。刘某
了解情况后很惊讶，表示对此并
不知情。

“是合同诈骗案！”办案民
警、代理商、销售商经过对合同
的仔细核查，最终确认：这份合
同是虚假合同，公章是伪造的。

专案组经进一步侦查，分赴
该酒业公司昌邑区销售商和昌邑
区各大代理商查证核实。让人意
外的是，杨某不止用私刻公章，
伪造虚假订货合同的手段欺骗了
一人，而是一起又一起的牵出了
诈骗9名代理商，共计55万的货款
的合同诈骗案。

货物逾期未发 业务员跑了

私吞货款被挥霍一空

经过调查，女业务员杨某今
年42岁，是菏泽人，初中毕业后
就一直在外打工。2009年10月，她
来到昌邑，认识了某酒业山东大
区销售商刘某。刘某安排杨某在
其公司做了业务员。很快，头脑
灵活的杨某便适应了工作，将公
司经营的有声有色，销售业绩蒸
蒸日上。后来，刘某干脆脱手，
将公司的销售业务全部托付给杨
某打理。

杨某开销非常大，租房、日
常生活消费、外出游玩购物，另
外加油养车，每月花费上万元。
潇洒、挥霍的日子让杨某感到非
常满足和欣慰。

后来，杨某与上司刘某之间
发生了一些矛盾，双方闹得不欢
而散。2011年底，杨某利用公司

业务员的身份，代表公司连续和
六家代理商签订了订货合同。合
同签好后，对方按约将31万元的
订货款打入杨某的账户。货款到
账后，杨某私自将31万元的货款
收走并未交与公司。

拿到这笔钱，杨某立即花了
24 . 7万元购置了一辆君悦轿车，其
余的用于生活开销。直至案发
时，杨某向民警交代，虽然诈骗
五十多万元，挥金如土的日子仍
然让她欠下一屁股债。

杨某时常忧心忡忡，担心总有
一天自己诈骗伎俩会被揭穿，债主
们迟早一天会蜂拥上门来讨债。但
是，杨某还是心存侥幸地想：“当时
客户虽然是和我签的合同，但我毕
竟并不是销售商，不发货找的话是
找刘某，也找不着我。”

被辞退后继续行骗

2012年初，由于订货付款后
货物迟迟未到，曾与杨某签订合
同的一家代理商致电杨某公司，
询问货品情况。杨某私吞货款一
事开始浮出水面。

但是，由于一开始杨某侵吞
货款的事情并没有全部暴露，刘
某误认为杨某只涉及一起事件。
刘某念及旧情，且货款数额也不
是很大，并没有报案，而是将杨
某辞退了事。

习惯了挥金如土的日子，丧
失经济来源的杨某又想到了一个
翻本的方法。她主动找到自己之前
有业务联系的三个代理商，并提出
作为老客户，可以享受低于市场行
情的会员价格签订订货合同。

因之前和杨某有过业务上的
往来，且合作一直比较顺利，三
人对杨某的话深信不疑。在签订
合同后，他们陆续将24万元的预
付款打入杨某的账户。

不料，到了合同约定的交货
日子后，杨某却屡屡以货源紧
张、货源正在调配为由拖延交货
时间。到了最后，杨某干脆关
机，失去联系，不知所踪，于是
宋某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7月 9

日，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民
警赶赴潍坊，将犯罪嫌疑人杨某
抓获。

7月16日，记者从昌邑警方获
悉，目前，嫌犯杨某因涉嫌合同
诈骗已被依法刑拘。

杨某私刻公章伪造的订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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